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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二二二號解釋（77.2.12.）

【解釋文】

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於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七日發布之「會

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核准準則」，係證券交易法

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授權訂定之命令，其第二條規定：公開發行公司之財

務報告，應由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開業會計師二人以上共同查核簽證；

第四條則對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組成之條件有所規定，旨在使會計師辦

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之制度，臻於健全，符合上開法律

授權訂定之目的，為保護投資大眾、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尚無

牴觸。惟該準則制定已歷數年，社會環境及證券交易情形，均在不斷演

變，會計師檢覈辦法亦經修正，前開準則關於檢覈免試取得會計師資格

者，組成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條件，與其他會計師不同之規定，其合理

性與必要性是否繼續存在，宜由主管機關檢討修正，或逕以法律定之，

以昭慎重，併予指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授權，

於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七日發布「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

查核簽證核准準則」，其第二條規定：「公開發行公司之財務報告，應

由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開業會計師二人以上共同查核簽證。」第四條規

定：「一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應由三人以上之開業會計師組成，其中應

高等考試會計師及格或依會計師檢覈辦法檢覈面試及格者，不得少於

二分之一；具有三年以上查帳經驗者，不得少於二人。二、助理人員總

數不得少於九人；其中具有會計師法第十二條第一、二款資格或高等考

試會計審計人員及格者，不得少於三分之二；會計研究所或大學會計系

組畢業或高等考試會計師、會計審計人員及格者，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

三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開業會計師，至少三人於最近二年度內未受

證券交易法所定停止執行簽證之處分，或受會計師法所定停止執行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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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之懲戒處分。四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應具有共同之辦公處所。」旨在

調和各會計師之學識經驗，提高簽證品質，強化其公信力，使會計師辦

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之制度，臻於健全，符合上開法律

授權訂定之目的，為保護投資大眾、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尚無

牴觸。惟該準則制定已歷數年，社會環境及證券交易情形，均在不斷演

變，會計師檢覈辦法亦經修正，前開準則關於檢覈免試取得會計師資格

者，組成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條件，與其他會計師不同之規定，其合理

性與必要性是否繼續存在，宜由主管機關檢討修正，或逕以法律之，以

昭慎重，併予指明。

釋字第二二三號解釋（77.3.25.）

【解釋文】

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七四擇建字第三二一七號函就金門地區行車

速度所為之限制，其中有關該地區各路段行車速度，在郊外道路之時

速，除限制為六十公里或五十公里者外，其他路段及戰備道不得超過

四十公里之規定，乃為因應戰地特殊路況，維護交通安全所必要，與憲

法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九十三條第一項關於行車速度依標誌之規

定，意在授權交通主管機關斟酌當地實際狀況，以標誌調整特定路段

之行車速度，期能因地制宜，維護交通之安全，無標誌者，則不超過同

項各款之限制。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七四擇建字第三二一七號函就金

門地區行車速度所為之限制，其中有關該地區各路段行車速度，在郊外

道路之時速，除限制為六十公里或五十公里者外，其他路段及戰備道

不得超過四十公里之規定，仍在上開規定授權範圍之內，乃為因應戰地

特殊路況，維護交通安全所必要，如當時未及樹立標誌，乃行政措施是

否失當之問題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釋字第二二三號解釋




